
立法会九题：协助旅游业界的措施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 以下为今日（二月二十五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经

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据悉，金融海啸对旅游业的打击沉重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会否考虑免收旅行代理商本年的牌照费； 

 

（二）会否立刻检讨现时旅行代理商在收到旅客的外游费时，须向香港旅游业议

会缴付征费的机制，并考虑调低征费比率；及 

 

（三）鉴于旅游业赔偿基金现时有巨额结余，政府会否暂停就该基金向旅行代理

商收取征费，并把透过旅行代理商只购买机票的旅客纳入基金的保障范围，使旅

客放心惠顾旅行代理商提供的该项服务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: 

 

  我们非常关注旅游业界在金融海啸下面对的挑战，并与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及

尽力提供一切可行的协助。政府于去年十一月初加强了现有的中小企业信贷保证

计划，更在十二月中推出了特别信贷保证计划，两项计划均适用于旅游业界。针

对旅游业界面对的问题，我们特别安排了旅行代理商代表与银行业界会面，加强

彼此对营运和需要的了解。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亦安排了工作坊，向旅游业界介

绍适用于旅行社营运的各项支持计划和服务，包括专为入境旅行社而设的保险服

务。 

 

  此外，香港旅游发展局已重新调整推广策略，与高增长客源市场加强合作，

开拓新的旅游推广时段，以配合不同客群的需要、消费能力及喜好，以维持香港

对旅客的吸引力。该局又推出优惠措施，减免旅游业界在二○○九年参加该局海

外推广活动和「优质旅游服务计划」的费用，减轻业界的财政负担。 

 

  在二○○九年二月十九日举行的粤港澳共同推进实施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

发展规划纲要》联络协调会议上，粤港澳三方同意加强合作开拓及推广「一程多

站」旅游路线，特区政府会向中央建议将多项以深圳作试点的旅游措施扩展至广

东省其它城市。这些措施会为旅游业界带来更多商机。 



 

  现就提问分项答复如下： 

 

（一）与大部分政府牌照费一样，旅行代理商牌照费是以「用者自付」原则订定，

旨在收回提供服务的成本。有关宽免旅行代理商牌照费的建议，我们需要审慎研 

究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现时由旅行代理商缴交的印花征费包含两个部分，即香港旅游业

议会（议会）征费和旅游业赔偿基金征费。前者用以支付议会的部分营运开支，

后者则为参加外游旅行团的旅客在旅行代理商倒闭时提供保障，以及向参加外游

旅行团的旅客在外游活动期间因意外引致伤亡时提供经济援助。根据《旅行代理

商条例》（第 218 章），这两项征费的比率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厘定，现时

均为外游费的 0.15%，合共 0.3%，并由议会根据旅游业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（委

员会）的授权向旅行代理商征收。这机制沿用多年，已广为旅游业界和消费者所

熟悉及接受，而且运作畅顺，并无需要检讨。 

 

  现行收取的议会征费在二○○七至○八财政年度占议会整体开支的百分之

六十九。下调议会征费比率，会影响议会的日常规管工作，亦会对保障消费者权

益及香港旅游业的服务质素构成负面影响。 

 

  委员会定期聘请专业精算顾问就赔偿基金的储备水平作出专业评估，以确保

赔偿基金有足够储备支付特惠赔偿。委员会在考虑顾问的建议、旅游业的经营环

境及业界的意见后，计划在短期内就赔偿基金征费及特惠赔偿的水平等建议进行

咨询，并会在考虑收集到的意见后，向政府提交建议。 

 

  把赔偿基金的保障范围扩展至只向旅行代理商购买机票的旅客，会影响到业

界的营运成本、基金的财政状况和征费水平。为了保障旅客的权益，议会自二○

○七年四月起已规定经营机票批发的旅行代理商，必须在零售票务代理商倒闭

时，承兑后者已售出的机票。议会因此认为现时并无需要将单项机票纳入赔偿基

金的保障范围内。  

完  

 

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５日（星期三） 

香港时间１５时２４分 

 


